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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公司名称：
    现就申请的行政审批事项，作出下列承诺：
    本企业此次申请                      资质的    名注册人员情况均符合《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本人承诺，此次申请的预发资质‘工程设计建筑装饰工程专项乙级’，有效期为30天，且仅用于进行人员注册，不做他用，否则视为未履行承诺，并承担相应后果。
    本人在此所做的声明是真实有效的，并知道隐瞒真实情况且不履行承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本公司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本企业及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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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办理人员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附件1：注册人员名单

	姓名
	身份证号
	注册专业
	注册状态
	企业预发资质证号

	
	
	
	
	

	
	
	
	
	

	
	
	
	
	


填写说明：
1、 注册专业请按实际专业规范填写。
2、 按资质标准填写所需资质的所有注册人员。
3、 注册状态：未注册、已逾期、已注册。
























附件2：
1、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总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
	
	学历
	
	职称
	
	工程勘察
设计工龄
	

	
	
	所学专业
	
	执业资格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是否需要快递送达
	

	企业上级主管
	

	隶属关系
（国资委、地方、其他）
	

	最早成立时间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企业类型
	

	工商注册时间
	
	资质证书编号
	
	注册资本（万元）
	

	60岁及以下从事工程设计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人员总数：           人

	
	其中：    
	1、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人

	
	
	2、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人

	
	
	3、初级专业技术职称：         人

	从事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注册人员总数：         人
	非注册人员总数：       人

	从事工程项目管理注册人员情况
	注册建造师：           人

	
	注册监理工程师：       人


注：本表有关人员情况的栏目均按企业实际人员情况填写
